附件2：
盐田区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
和服务标准（2017—2020年）
	内容
	标   准

	场地选址
	1．应建于人口集中、交通便利、符合安全卫生及环保标准、方便群众参与、易于疏散的区域。应设在方便居民出入的楼房低层和方位，符合国家、省、市的无障碍公共环境标准。

	服务功能
	2．集宣传文化、党员教育、科学普及、法制教育、文化娱乐、体育健身于一体，因地制宜地开展就业社保、职工关爱、养老助残、妇儿关爱、人口管理、技能推广等其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，为群众提供一站式、窗口式、网络式综合便民服务。

	设施和器材配置
	3．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可用于文化服务的群众用房面积（如图书阅览、书画、歌舞、棋牌、健身等文化活动室）不少于200平方米。

	
	4．文体广场不少于600平方米，含乒乓球台、健身路径等体育器材设施。有条件的社区配置篮球场等。

	
	5．设有图书室，配备图书、报刊，免费提供借阅服务。

	
	6．建有简易舞台，长10米、宽5米、高0.8米。

	
	7．设有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服务网点或电子阅览室，可上网电脑不少于2台。

	
	8．设置宣传橱窗或阅报栏（电子阅报屏），以及专门的户外公益宣传设施，提供时政、科普、文化、体育、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服务和公益宣传，每天更新报刊不少于2份。

	
	9．配备一套文化器材：含1套音响和部分乐器。

	场馆开放
	10．实施免费开放，每周免费开放时间不少于36小时并实行错时开放，错时开放时间不少于总开放时间的三分之一。

	书刊阅读
	11．图书室藏书量不少于1200种、1800册，报刊不少于20种，年新增藏书不少于70种、120册。

	
	12．每年举办的阅读活动不少于6次。为视障人士提供阅读服务。

	电影放映
	13．配合上级部门开展电影进社区活动。

	文体活动
	14．在重要节庆组织文艺演出、戏曲表演、体育比赛、民俗展演、广场歌舞等活动，居民就近方便参加各类文体活动。 

	
	15．每年举办文体活动不少于12次。

	培训讲座
	16．提供基础性的文化体育艺术知识普及和培训服务，每年提供2个以上类别的文体培训。

	全民健身
	17．引导社区群众积极参加体育健身活动。

	
	18．鼓励社区群众参与国民体质监测。

	免费上网
	19．配置一定数量的数字文化资源，免费提供上网服务。

	队伍建设
	20．配备政府购买的公益文化服务岗位人员（文体协管员）不少于1名。

	
	21．配备兼职文化辅导员不少于2名。

	
	22．招募文体志愿者不少于5名。

	
	23．社区文化专兼职人员每年参加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5天。

	标识设置
	24．在服务场所内设置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名称标识牌。

	
	25．设立活动项目服务公示牌，含活动项目内容、活动时间、各功能场室分布图及项目联系人姓名、电话、监督方式等。

	活动宣传
	26．灵活运用微信、短信、网站等现代传播方式，加强活动及服务项目的宣传、沟通及反馈。


说明：一、本标准结合《广东省行政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标准（2016—2020年）》、《深圳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（2016—2020年）》和《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印发〈关于推进社区党建标准化建设的意见〉的通知》(深办发〔2015〕16号)等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制定；本标准可根据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市民文化需求进行调整，建立动态监测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。二、本标准中涉及的服务及活动项目，均为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举办的、面向辖区群众的服务和活动项目。标准中的文体广场面积可累计计算

